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街道工作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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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市科委《关于在区县开展
创建科普型社区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政府：

为充分发挥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家庭及居民个人创造性思维能力，自觉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建立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新形式，建立科普工作社会化运行机制，构建政府、社会、企事业单位组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新型社区，现将市科委《关于在区县开展创建“科普型社区”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符合相关要求（详见附件）的单位，认真研究，积极申报，并于9月26日前，将“科普型社区”申报表、社区科普工作年度实施计划、科普型社区各项规章制度、科普型社区创建方案等材料报区科委。
联系方式：赵辉   刘伟凡  电话：65099674（区政府中楼511房间）
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市朝阳区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街道工作办公室
北京市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

二00七年九月十日

附件1：《关于在区县开展创建“科普型社区”的工作的通知》
附件2：区县创建“科普型社区”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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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在区县开展创建“科普型社区”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科委：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实施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提出的“推进科学技术普及主题计划”，2007年开始至“十一五”末，拟在区县开展百个“科普型社区”创建工作。下面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科普型社区的内涵

科普型社区是指，通过营造整个社区地域内的科普气氛，整合区域内各类社会资源，以充分发挥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家庭及居民个人创造性思维能力，自觉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建立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新形式，建立科普工作的社会化运作机制，实现政府、社会、企事业组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新型社区。 

    二、创建条件

（一）以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为“科普型社区”创建工作的基本单位
（二）领导重视，组织完善

1、科普工作已列入区县人民政府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区县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的创建“科普型社区”领导小组；

2、申报“科普型社区”的居委会所在街道和村委会所在乡、镇，已将创建“科普型社区”工作纳入工作议事日程，并制定了工作计划。

3、申报“科普型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已成立起有驻区企事业单位及物业管理部门等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创建工作小组。

（三）申报“科普型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较好的科普工作基础，在本区县中居中等以上水平，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及示范性；

2、在城市社区及乡村社区发展规划中有科普工作的发展目标，并制定有年度科普工作计划；

3、已建立起一支包括“四员”在内的社区科普志愿者队伍，并定期在社区内为公众提供科普服务。

“四员”：社区科普指导员、社区科普服务员、社区科普信息员、社区科普监督员；

4、有100平方米左右的室内固定科普活动场所；

5、设有科普顾问委员会（团、组）；

6、科普型社区的规章制度健全
（1）档案制度及档案材料

（2）科普工作者能力培训制度

（3）科普志愿者工作制度

（4）社区与驻区企事业单位的联系制度及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制度

（5）社区科普活动室开放制度

（6）社区科普活动制度

包括：年度计划、特色活动计划，列出形成固定化的活动名称、活动时间及形式等。

（7）社区“走出去”、“引进来”制度

如：与社区外部企事业单位、场馆等建立的共建制度。
（8）社区科普经费投入制度

要明确社区科普活动经费的投入，吸引社会资金的具体保障措施。

（9）社区科普监督考核制度

包括：监督的形式，考核的标准（对领导，家庭，楼门栋，活动室的开放、活动与管理、社区科普工作计划与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等的考核）。

7、科普型社区环境建设

社区内部有明显的科普类标识、标志物。室外区域的显著位置（如：社区门口、村口居民或村民公共活动的空地、社区主要通道处、乡村文化大院或楼门内、绿地周边等）要有明显的科普类的宣传标志。

8、特色科普活动建设

指已固定化、制度化的自办主题活动。

活动内容：如，社区开展小发明、航海车模、利用废旧材料制作艺术品、以科学为内涵的摄影、绘画、书法、表演、电脑设计、科学考察、科学健身等；乡村社区还可以根据农业生产、科学的生活方式开展科技学习、考察等。
活动形式：如：举办本社区的科学节、家庭科技制作擂台赛、家庭科技作品展示会、农村社区科技致富论坛、交流会等。
参与形式：以家庭、个人、（楼）门栋、农业专业活动组等为参与单位。
三、申报、审批程序

1、由创建“科普型社区”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向所在区县科委提出申请及创建方案，经区县科委批准后，9月28日前报市科委。创建方案经市科委批准后，由市科委资助一定资金用于科普型社区的创建工作。

2、10月下旬，由市科委组织专家及有关人员进行创建工作验收。
3、11月，开展第一批“科普型社区”命名挂牌工作。
四、几点要求

1、各区县科委接此通知后，应尽快落实创建科普型社区工作。

2、申报“科普型社区”应提交的材料：

（1）区县“科普型社区”申报表（见附件）；

（2）区县科委意见；

（3）社区科普工作年度实施计划；

（4）科普型社区的各项规章制度；

（5）科普型社区创建方案

应包括：创建科普型社区领导小组名单；组织发动工作总结材料；科普型社区管理流程；实现目标；科普设备购置方案；科普活动室的位置示意图；社区科普类标识或标志物位置示意图；科普活动室的管理规定及活动计划；社区科普活动年度经费安排；9项制度的文本材料。
3、推荐意见应包括以下内容

在与本区县其他社区科普工作的对比（软、硬方面优势因素）基础上，提出客观评价意见。
4、科普活动的设施、设备

各区县可以结合地区科普活动开展的特色情况，从为开展活动提供条件、手段、营造氛围的角度，安排设施、设备（但不要购置电脑及化学设备）。 

五、几点说明

1、申报名额不限。

2、市科委投入的资金为引导性、一次性资金,申报社区必须有筹集开展社区科普活动资金的能力,以确保“科普型社区”持续发展。
3、区县科委应将此工作列入工作日程，有计划地推进。首批申报应优中选优，使其能真正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附：区县创建“科普型社区”申报表

联系人：肖健  王旭彤  

联系电话：66177763（兼传真）

手    机：13501365352  13501365289

通讯地址：西直门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100035

   E-mail：  kplx@vip.sohu.com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7年9月3日

附件2：

区县创建“科普型社区”申报表
申报社区名称：
	所在行政区域
	
	辖区面积（km2）
	

	辖区居民户数
	
	辖区居民人数
	
	辖区居民离退休人员数
	

	与辖区内主要企事业单位建立科普共建关系情况
	辖区内主要企事业单位个数
	

	
	与主要企事业单位建立科普共建关系的个数
	

	社区科普经费主要来源：（注明近年来每年大致能筹集到科普活动经费多少元）

	社区现有科普设施情况
	科普画廊
	科普活动室

	
	个数
	长度（m）
	个数
	使用面积（m2）
	主要设备

	
	
	
	
	
	请附清单

	
	科学标志物个数
	
	科学标志物名称
	

	
	科普宣传标识牌个数
	
	请附科普宣传标识牌设置地点及形状与内容

	社区科普志愿者
	科普指导员人数
	
	科普信息员人数
	
	提供服务平均天数
	

	
	科普服务员人数
	
	科普监督员人数
	
	
	

	社区开展科普活动情况：（重点写本社区自主举办的科普活动）

	创建“科普型社区”拟增加的科普设施情况及增加科普设施后拟实现什么样的科普活动目的和怎样的活动目标（即，要说明增加科普设施，提高科普能力后的功能定位）：

	申报社区根据创建条件自我评价本社区的科普工作，并阐述本社区创建条件：

	街道、乡、镇推荐意见：

	区县科委推荐意见：


本表为样表，在填报时可以根据文字多少，将表格向下拉伸。

